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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财税字 〔２０２０〕 ２０５２ 号

青 海 省 财 政 厅

国 家 税 务 总 局 青 海 省 税 务 局

关于印发 « 青海省总分支机构

纳税人增值税汇总纳税

办法 » 的通知

各市、 自治州财政局ꎬ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各市、 自治州、 西宁

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:

现将 «青海省总分支机构纳税人增值税汇总纳税办法» 印

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执行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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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青海省总分支机构纳税人增值税汇总纳税办法

青 海 省 财 政 厅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

２ 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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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青海省总分支机构纳税人增值税

汇总纳税办法

第一条　 为规范省内跨市 (州、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) 经

营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增值税汇总申报纳税事项ꎬ 进一步推进

“放管服” 改革ꎬ 优化营商环境ꎬ 方便纳税人跨区域设置非独立

核算分支机构开展经营活动ꎬ 妥善处理地区间财政利益分配关

系ꎬ 加强税收征收管理ꎬ 根据 «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

例» (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６９１ 号 )、 «财政部 　 国家税务

总局关于固定业户总分支机构增值税汇总纳税有关政策的通知»

(财税 〔２０１２〕 ９ 号 ) 及现行增值税有关规定ꎬ 结合我省实际ꎬ

制定本办法ꎮ

第二条 　 在青海省范围内由同一法人设立、 跨地区 (指跨

市 ‹州›、 县、 区、 行委 ) 经营、 且实行统一核算的总分支机构

的纳税人ꎬ 可以申请增值税汇总纳税ꎮ 总机构在省外的二级及其

以下分支机构的纳税人申请增值税汇总纳税适用本办法ꎮ

第三条　 本办法所称增值税汇总纳税ꎬ 是指由总机构对总分

支机构全部销项税额、 进项税额进行统一核算ꎬ 并对其增值税应

纳税额按照确定的方法在各分支机构中进行分配或预缴ꎬ 由总分

支机构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及现行增值税管理规定ꎬ 分别就地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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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缴纳增值税的管理过程ꎮ

第四条　 实行增值税汇总纳税的纳税人ꎬ 需要同时满足以下

条件:

(一 ) 分支机构由总机构全资开设、 且为非独立法人企业ꎬ

在总机构监督管理下实行规范化经营管理ꎻ

(二 ) 总分支机构均应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ꎻ

(三 )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满足的其他条件ꎮ

第五条 　 总分支机构申请增值税汇总纳税ꎬ 应当提供如下

资料:

(一 ) 纳税人申请报告及所有总分支机构名录ꎻ

(二 ) 总分支机构营业执照 (副本 ) 复印件ꎻ

(三 ) «总分支机构增值税汇总纳税申请表» (附件 １ )ꎻ

(四 ) 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ꎮ

第六条　 在省内跨市 (州、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) 经营的总

分支机构纳税人ꎬ 由总机构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汇总纳税申请ꎮ

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纳税人的申请资料ꎬ 会同同级财政部门

核实无误后ꎬ 由财政部门提交总机构所在地市 (州 ) 级财政部门

复核 (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属各园区企业申请材料由开发区税

务局复核 )ꎮ 市 (州 ) 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税务部门复核后报至

青海省财政厅、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审核批准 (西宁经济

技术开发区有关材料由开发区税务局上报 ) (附件 ４ )ꎮ

在同一市 (州 ) 范围内跨县 (区、 市、 行委 ) 经营的总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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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机构申请增值税汇总纳税ꎬ 由市 (州 ) 级财政、 税务部门参

照本办法相关规定审核批准并报青海省财政厅、 国家税务总局青

海省税务局备案ꎮ

第七条　 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收到纳税人申请后ꎬ 会

同同级财政部门对申请资料完整性等情况进行核实ꎮ 资料不符合

要求的ꎬ 通知纳税人重新提供ꎻ 资料符合要求的ꎬ 在受理纳税人

申请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ꎬ 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相关规定上报至青海

省财政厅、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ꎮ 经青海省财政厅、 国家

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审核ꎬ 对符合汇总纳税条件的总分支机构

纳税人正式发文执行ꎬ 并报财政部、 税务总局备案ꎮ

第八条　 实行增值税汇总纳税的总机构ꎬ 应当汇总计算总机

构及其分支机构发生的增值税应纳税额ꎬ 抵减分支机构已缴纳的

增值税税款后ꎬ 向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ꎮ

具体计算公式为:

总机构当期应补退税额 ＝总机构当期汇总应纳税额－分支机

构当期已预缴的增值税税额ꎮ

总机构当期汇总应纳税额 ＝总机构当期汇总的销项税额－总

机构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ꎮ

第九条　 总机构汇总的销售额ꎬ 为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发生

增值税应税行为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ꎮ

总机构汇总的销项税额ꎬ 是指总机构汇总的销售额和增值税

适用税率计算并收取的增值税额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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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机构汇总的进项税额ꎬ 是指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发生增值

税应税行为而购进货物、 劳务、 服务、 无形资产和不动产所支付

或者负担的增值税额ꎮ 总分支机构用于增值税应税行为以外的进

项税额不得汇总ꎮ

第十条　 分支机构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ꎬ 可以按照以下两种

计算方法选择一种提出申请ꎬ 按月 (季 )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

缴纳ꎬ 不得抵扣进项税额ꎮ

第一种方法ꎮ 销售额分配法: 分支机构应申报缴纳增值税额 ＝

总机构汇总应纳税额× (分支机构销售额÷总机构汇总销售额 )

第二种方法ꎮ 预征率法: 分支机构应申报缴纳增值税额 ＝分

支机构销售额×预征率

各分支机构当期应征增值税销售额不包括提供不动产租赁服

务、 建筑服务销售额、 销售不动产销售额、 免税销售额ꎮ 各分支

机构被查补的增值税ꎬ 就地缴纳ꎮ

预征率由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确定ꎮ

分支机构申报缴纳方式一经选定ꎬ ３ 个会计年度内不得变

更ꎮ 青海省财政厅、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可根据纳税人实

际经营和缴税情况对纳税人分支机构的申报缴纳方式或预征率进

行合理调整ꎮ

第十一条　 分支机构发生建筑服务、 转让不动产或跨地区出

租不动产等应税行为ꎬ 应按现行规定向建筑服务发生地及不动产

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税款ꎬ 由总机构统一汇总申报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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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　 实行汇总纳税的各分支机构以市 (州 ) 级分支

机构为申报缴纳主体ꎬ 向其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ꎮ 在同

一市 (州、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) 内有多个市 (州 ) 级分支机

构的ꎬ 可选择其中一个为申报缴纳主体ꎮ

作为申报缴纳主体的分支机构应按月 (季 ) 汇总计算本市

(州、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)、 县 (市、 区、 行委 ) 内所有分支

机构销售额后ꎬ 根据所选择的申报缴纳方式ꎬ 计算应申报缴纳的

增值税额ꎬ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ꎮ 非申报缴纳主体的分支机

构不再申报缴纳增值税ꎮ

在同一市 (州、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) 范围内跨县 (区、

市、 行委 ) 经营的总分支机构申报缴纳主体由市 (州 ) 级财政、

税务部门根据企业意见并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ꎮ

第十三条　 每月 (或每季 ) 申报期内ꎬ 各分支机构应按月

(季 ) 将经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签章确认后的 «分支机构增值税

汇总纳税信息传递表» (附件 ２ ) 一式四份传递至总机构ꎮ

总机构应按月 (季 ) 将总分支机构的应税销售额、 应纳增

值税税额及税款划分比例等信息归集汇总ꎬ 计算当期全部分支机

构应缴纳税额ꎬ 填写 «总分支机构增值税汇总纳税申报明细表»

(附件 ３ )ꎮ

第十四条 　 总分支机构应于每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ꎬ 将上年度

«总分支机构增值税汇总纳税申报明细表» 分别报所在地主管税

务机关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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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的第一个纳税申报期结束后ꎬ 总分支机构主管税务机关

应对上一年度总分支机构增值税汇总纳税情况进行清算ꎮ

第十五条　 跨市 (州、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) 经营的汇总

纳税企业ꎬ 总机构和市 (州、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) 级分支机

构应向各自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单独领用增值税发票ꎬ 县一级分

支机构从市 (州、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) 级分支机构领用发票ꎬ

使用税控系统自行开具增值税发票ꎮ

第十六条　 总机构发生迁移或者分支机构出现增减变动ꎬ 符

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ꎬ 由总机构将有关情况分别向国家税务总

局青海省税务局和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可继续适用本

办法ꎮ

第十七条　 总分支机构经营管理情况发生变化ꎬ 不符合本办

法规定的ꎬ 应自发生变更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书面报告主管税

务机关ꎮ 主管税务机关会同同级财政部门ꎬ 逐级报青海省财政

厅、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取消其汇总缴纳增值税资格ꎮ

纳入增值税汇总纳税管理的总分支机构发生偷税、 骗税、 虚

开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的ꎬ 青海省财政厅、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

税务局可取消其增值税汇总纳税资格ꎬ 并按照有关税收法律、 法

规、 规章予以处理ꎮ

第十八条　 总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、 同级财政部门

要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ꎬ 加强对跨地区经营总分支机构

增值税的征收管理和纳税服务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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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　 按照本办法实行汇总纳税的总分支机构其他增值

税涉税事宜ꎬ 依照国家现行法律、 法规、 规章执行ꎮ

第二十条　 本办法由青海省财政厅、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

务局负责解释ꎮ

第二十一条 　 本办法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ꎮ 此前已由

青海省财政厅、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批准实行增值税汇总

纳税的纳税人继续按原文件执行ꎮ

附件: １ 总分支机构增值税汇总纳税申请表

２ 分支机构增值税汇总纳税信息传递表

３ 总分支机构增值税汇总纳税申报明细表

４ 关于提请审核批准 ＸＸＸＸＸＸ 公司增值税汇总纳税

申请的报告 (样式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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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１

总分支机构增值税汇总纳税申请表

纳税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法定代表人 证件名称及号码 联系电话

财务负责人 证件名称及号码 联系电话

经营范围

注册地址

生产经营地址

分支机构名称 分支机构社会信用代码 所在地区

分支机构增值税申报缴纳方法(纳税人填写) (１ ) 销售额分配法　 □　 (２ ) 预征率法　 □

负责人: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(企业签章 )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经办人: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年　 月　 日

总机构所在地县区级财政部门意见:

(盖章 )
年　 月　 日

总机构所在地县区级税务部门意见:

(盖章 )
年　 月　 日

注: １ 本表一式 ４ 份ꎬ 总机构所在地财政部门、 税务部门、 省财政厅、 省税务局各 １ 份ꎮ
２ 分支机构应当注明层级ꎬ 如二级、 三级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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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４

关于提请审核批准 ＸＸＸＸＸＸ 公司增值税

汇总纳税申请的报告 (样式 )

青海省财政厅:

根据 «青海省总分支机构纳税人增值税汇总纳税办法» (青

财税字 〔２０２０〕 ＸＸ 号 ) 规定ꎬ ＸＸＸＸＸＸ 公司提交了 «总分支机

构增值税汇总纳税申请表» 及相关材料ꎮ 经核实ꎬ 资料齐全无

误ꎬ 符合申请条件ꎮ 现随文上报ꎬ 请予以审核批准ꎮ

附件: １ 总分支机构增值税汇总纳税申请表

２ ＸＸＸＸＸ

３ ＸＸＸＸＸ

　 ＸＸ 市 (州 ) 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 ＸＸ 市 (州 ) 税务局

　 　 　 (公章 ) (公章 )

ＸＸ 年 ＸＸ 月 ＸＸ 日

　 　 抄送: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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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: 主动公开

抄送: 财政部税政司ꎬ 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ꎬ 财政部青海监管

局ꎬ 存档ꎮ

青海省财政厅办公室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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